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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学生的腐败观是廉洁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现阶段和未来反腐工作的重要参与力量，了解高校学生

对微腐败的认知与态度有助于开展源头治理。本文在实证调查基础上，从微腐败基本认知、具体形式接

受程度以及微腐败所带来影响的看法上深入分析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现状。研究发现，高校学生总

体呈现出腐败零容忍趋势，对反腐斗争的未来不甚乐观；对于微腐败的具体形式存在显著的容忍度差异，

更不能容忍违背学生干部宗旨(服务学生)以及涉及到经济因素的微腐败行为。基于此，提出从个人、学

校、社会出发构建多元反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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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corrup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integrity educ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anti-corruption work, understanding universi-
ty student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 micro corruption are helpful to carry out source go-
vernance. Based on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micro corruption 
toleranc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e basic cognition of micro corruption, the accep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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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orms, and the impact of micro corrup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showed a trend of zero tolerance of corruption and were not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an-
ti-corruption strugg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olerance for the specific forms of micro 
corruption, and micro corruption that violates the purpose of student cadres (serving students) 
and involves economic factors cannot be tolerated.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build a diversi-
fied anti-corruption environment for individuals, schoo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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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纵深推进改革，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持续增加，高

等教育逐渐从精英化转变为大众化、普及化。随之而来，对日益增长的高校学生的管理也成为公共管理

研究中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 
高校学生是党政机关未来干部的重要储备力量，更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生力军，其在学生阶段的

行为与未来工作后的行为有着极高的一致性。据统计，目前我国县处级以上的党政干部中，绝大多数都

是 2008 年以来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目前在校的 3700 万大学生将责无旁贷地肩负

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与使命。鉴于高校学生的重要作用，切实提升高校学生素质水平，改进学生

干部队伍建设，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长远来看，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更是大有裨益。但

近期，高校频繁曝出学生组织官僚化，内部风气庸俗化，不正之风盛行的问题，例如 Z 高校发布的学生

干部任命公告，在层级中特别标注了“正部长级”、“副部长级”；C 高校低年级学生在 QQ 群@学长

询问问题，反被高年级学生干部教育并训斥注意身份；S 高校学生在发中秋祝福短信时，因写错干部名

字被要求抄写名字 50 遍并开大会检查，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面对“微腐败”问题，党和中央在十九大后，作出了“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重大政治判

断，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治理“微腐败”将是今后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

“微腐败”以其违纪不违法、行为普遍性、模糊界定性不断冲击着公众的容忍度。我国第八部《反腐倡

廉蓝皮书(2018 年)》中调查发现[1]，在被问到面对腐败行为的容忍程度时，71.7%的人选择“完全不容忍”，

持“腐败零容忍”态度，但仍有 28.3%的人选择了其他选项，对腐败行为不同程度地表示容忍。根据态

度行为关系理论，当个体对腐败行为呈现“适度容忍”时，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微腐败”行为的扩大

化，甚至影响到反腐败措施的有效实施。 
腐败容忍度，是指个体就个人理解在多大范围内对腐败行为的接受程度。关于中国社会群体的腐败

容忍度研究，不少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倪星、张军通过对 2016 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分析发

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其政府的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腐败容忍度作为中介变量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2]；劳婕、江露露对公职人员和普通群众的调查发现，学历水平越高，对腐败的容忍程

度越低；于铁山基于 CGSS2015 的数据发现，相对于其他年龄组，青年群体对于党员干部遵纪守法与公

职人员廉政感知均偏低，说明青年对于腐败的容忍度更低。通过前人研究，可以发现相较于社会中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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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群体，高学历青年的腐败容忍度呈现出较低的水平，高校学生正是这一群体的主要代表。 
史华楠将高校学生微腐败定义为高校学生在学生组织中，以货币和非货币形式滥用委托权获得集体

和私人利益的情节不十分严重的行为[3]；管素叶、袁秋红通过对现象的分析，总结出学生干部微腐败现

象呈现形式更直白、利益对象多非物质性、行为方式多样性、违道德但不违规的特点；陶华蕾提出面对

高校学生干部的微腐败行为，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个人层面来寻找原因[4]。 
可见，针对高校学生的微腐败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腐败表现形式、特点、原因以及治理措施的归纳总

结，研究内容较为全面，但是缺乏可靠有效的实证数据分析；少数以高校学生作为研究研究对象的微腐

败容忍度研究，其研究内容多关注于政府运行和官员腐败等，但这类腐败问题对于在校生来说是一个黑

箱，高校学生只能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测来进行价值判断，从而造成对为腐败行为认识的一定偏差。因此，

本研究选取 C 市的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微腐败基本认知、具体形式接受程度以及所带来影响的看

法的微腐败容忍度调查问卷，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研究，分析高校学生微腐败容忍度的现状，探析哪

些因素会影响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以此提出加强源头治理，降低微腐败容忍度，构建有效反腐环

境提出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核心概念界定 

公婷与王世茹[5]在《腐败“零容忍”的政治文化——以香港为例》中提出，腐败容忍度是指人们对

于贪污腐败的接受程度。狭义上来讲，腐败容忍度就是指个体对于不同形式、不同情形腐败行为的接受

程度，而从广义上来讲，腐败容忍度还应该包括个体对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认知，以及对偏差行为的反应。

基于此，本研究将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定义为，高校学生面对微腐败情形时，其个人主观的接受程

度，包括对于微腐败的基本认识、具体微腐败形式的接受程度以及对微腐败影响的认识。 

2.2. 变量选取及测量 

首先，确认高校学生微腐败容忍度测量的维度。基于 Baron 提出的 ABC 模型，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测

量微腐败容忍度：微腐败的基本认识、微腐败具体形式的接受程度、微腐败影响的认识(如图 1 所示)。具

体内涵如下： 
 

 
Figure 1. Measurement of micro corruption tolerance 
图 1. 微腐败容忍度的测度 

 
第一，对微腐败的基本认识主要是被测对象针对微腐败的主观认识，如“微腐败属于腐败的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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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大小，皆为腐败”、“微腐败是毒瘤性质而非伤风感冒，我们要做到零容忍”、“当前学生干部中

微腐败现象较为普遍”等，包括了微腐败的性质、容忍水平(零容忍&适度容忍)、现状、反腐态度等 9 个

问题。第二，对微腐败具体形式的接受程度主要是被测对象针对不同类别的微腐败事件，包括官僚主义、

私事公办、公费私用等 5 种形式。第三，对微腐败影响的认识主要是被测对象针对关于腐败有害、腐败

有益两方面 6 个观点的主观看法。 
针对以上问题，调查对象被要求以 1~5 分来做认可度评价，1 分表示非常不认可，5 分表示非常认可。

最终，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以所有(20 个)观点得分的均值来体现，分数越高，即微腐败容忍度越高。 
其次，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微腐败容忍度现状，以及其影响因素。在具体的影响因素变量选取时，

结合文献综述与访谈结果，确定具体的测量变量，为社会身份(是否为高校学生干部)，经济水平(生活费

水平：低于 2000 元/高于 2000 元)。 

2.3. 调查过程 

本次调查采用自编问卷的方法对全国范围内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展开调研，在进行样本选取时，

采用配额取样方法，此外，为使各因素之间保持相对平衡，按照相应的比例进行了性别、年级、身份等

因素的配比，尽量使调查对象覆盖的范围更全面、更合理。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21 份，回收有效问卷

801 份，有效率为 97.56%。研究使用 SPSS.21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高校学生微腐败容忍度现状 

3.1.1. 对微腐败的基本认识 
高校学生总体上态度呈现腐败零容忍趋势。计算所有调查对象在微腐败基本认识的得分均值为

2.178，呈现较低的容忍度。关于微腐败零容忍&适度容忍的条目，对于“微腐败是毒瘤性质而非伤风感

冒，我们要做到零容忍”选择“非常认同”的占 47.3%，选择“很认同”的占 25.7%，对于“微腐败在一

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选择“非常不认同”以及“很不认同”的占 66.1%。群体对于微腐败的容忍度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败工作的成效，在较低的微腐败容忍度下，人们对自我的要求更高，能够更好的

遵守法律法规，严明纪律，拒绝腐败行为，同时采取更积极的反腐行动。高校学生较低的微腐败容忍度，

给参与微腐败的个体产生了极大的道德压力，虽然高校对于学生的微腐败行为没有具体的纪律处分条例

(或是发布了条例但没有落实)，这种来自于周围人沉重的道德压力能够大大降低个体参与微腐败行为的动

机，同时以高要求审视身边的学生[6]。 
高校学生认为微腐败现象个别存在。对于“当前学生干部中微腐败现象较为普遍”这一观点，15.9%

表示“非常认同”，18.0%表示“很认同”，32.2%表示“一般”，可见高校学生认为现阶段微腐败现象

零星存在，但尚未达到普遍的程度。 
高校学生对于反腐前景持消极态度。对于“微腐败会发展成更严重的腐败”这一观点，55.4%的人选

择了“非常认同”，24.5%选择了“很认同”，只有 5.7%的人持反对态度。而对于“微腐败是可以杜绝

和消除的”这一观点，近一半(43.1%)的同学表示了不认可的态度，仅 32.6%的同学赞成。可见，即使高

校学生对于微腐败现象总体上呈现出“零容忍”的态度，但是对于反腐败斗争的未来仍然抱有相对消极

的态度。高校学生认为微腐败一旦发生，则会愈演愈烈，除非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微腐败行

为，同时，对于反腐未来也持较为消极的态度，认为微腐败现象较难被消除与杜绝。象牙塔高校内，由

于微腐败行为违纪不违法，并未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高压之下仍在蔓延，已然发生的微腐败行为也尚

未得到有效地处理，学校态度暧昧，使得学生对于微腐败治理的未来依旧不够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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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对微腐败具体形式的接受程度 
根据高校学生对微腐败不同的容忍程度，可以将微腐败进行具体的划分。美国法理学家 Edgar Bo-

denheimer 提出，腐败可根据大众的容忍度分为黑、白、灰色腐败。基于此，我们将高校学生的微腐败行

为进行具体的划分。首先，由于微腐败行为其违纪不违法、行为普遍性、模糊界定性的特点，情节尚且

不够恶劣，仅将其分为灰色与白色腐败：灰色腐败“吃拿卡要”、“公费私用”、“官僚主义”、“私

事公办”以及白色腐败“优先评奖评优”。表 1 对微腐败具体形式的容忍度进行了均值比较，并以容忍

度由低至高进行排序。 
 
Table 1. Comparison of tolerance of specific forms of micro corruption 
表 1. 微腐败具体形式的容忍度比较 

条目 均值 
容忍度 

容忍度

差值 标准差 

各选项占比 

非常能 
接受 能接受 一般 不能 

接受 
非常不 
能接受 

吃拿卡要 1.37  0.873 2.4% 2.4% 5.0% 10.6% 79.7% 

公费私用 1.38 0.01 0.839 2.0% 2.4% 4.2% 14.7% 76.7% 

官僚主义 1.52 0.14 0.934 2.9% 2.1% 7.5% 19.1% 68.4% 

私事公办 1.73 0.21 1.025 2.7% 4.7% 11.9% 24.0% 56.7% 

优先评奖评优 2.43 0.70 1.238 6.0% 14.2% 28.3% 19.4% 32.1%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高校学生最能容忍“学生干部利用干部身份参与评优评先”，最不能容忍“学

生干部为同学办事索要好处”，其次为“学生干部以私人目的使用组织的物资、经费”。我们以 1.5、2.0
为分界，将微腐败具体形式划分为低微腐败容忍度，中微腐败容忍度、高微腐败容忍度，得到： 

低于 1.5：“学生干部以私人目的使用组织的物资、经费”(1.38)、“学生干部为同学办事索要好处”

(1.37)。 
1.5~2.0：“学生干部在普通学生面前摆官架”(1.52)、“学生干部要求下级干事帮助处理私事”(1.73)。 
高于 2.0：“学生干部利用干部身份参与评优评先”(2.43)。 
容忍度均值上的差异并不能代表高校学生对微腐败具体形式的容忍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对这 5 种具体形式进行两两配对比较，得到表 2。 
通过表 2，可以看到吃拿卡要与公费私用之间不具有差异性，其他各项之间均在 99%的置信水平下

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差异。据此，我们将微腐败的具体形式划分为下： 
低微腐败容忍度(1.4 以下)：“学生干部为同学办事索要好处”、“学生干部以私人目的使用组织的

物资、经费”； 
较低微腐败容忍度(1.4~1.7)：“学生干部在普通学生面前摆官架”； 
较高微腐败容忍度(1.7~2.0)：“学生干部要求下级干事帮助处理私事是可以接受的”； 
高微腐败容忍度(2.0 以上)：“学生干部利用干部身份参与评优评先”。 
高校学生对于违背学生干部“服务同学”宗旨的微腐败行为呈现出最低的容忍程度，这是对学生干

部的最低要求。学生干部作为普通学生的代表，最重要的意识与精神就是服务同学，这是普通同学给予

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学生干部要能够在问题出现时反馈广大学生的意见与建议，架起学校与学生之间沟

通的桥梁，在达到服务学生的基本要求之后，一定程度上优先的评先评优是可以接受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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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Paired sample t-test of specific form tolerance of micro corruption 
表 2. 微腐败具体形式容忍度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1 2 3 4 5 

1 官僚主义      

2 私事公办 0.21** 

(−6.103)     

3 优先评先评优 0.91** 

(−20.508) 
0.70** 

(−15.683)    

4 公费私用 0.14** 

(5.013) 
0.35** 

(11.089) 
1.05** 

(24.600)   

5 吃拿卡要 0.15** 

(5.007) 
0.36** 

(10.712) 
1.06** 

(23.371) 
0.01 

(0.493)  

3.1.3. 对微腐败所带来影响的看法 
高校学生认同微腐败具有恶劣影响。高校学生对于微腐败影响的容忍度均值为 2.01，对微腐败行为

给普通学生、学生干部、学生工作等造成的恶劣影响都较为认同(见表 3)。 
 
Table 3. Tolerance comparison of micro corruption impact 
表 3. 微腐败影响的容忍度比较 

条目 均值 
容忍度 标准差 

各选项占比 

非常 
认同 很认同 一般 很不 

认同 
非常不 
认同 

1 影响学生工作的公平性。 1.63 0.927 58.3% 27.3% 9.6% 2.2% 2.5% 

2 残害学生干部队伍，拉低学生干部质量。 1.72 0.991 55.1% 27.3% 10.9% 4.1% 2.6% 

3 影响大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 1.82 1.053 50.6% 28.0% 14.4% 3.0% 4.1% 

4 打消学生的活动积极性。 2.20 1.181 35.3% 29.7% 20.3% 8.7% 5.9% 

5 吸引、激励学生参与学生工作。 2.29 1.302 8.2% 10.7% 21.7% 20.3% 39.0% 

6 提升学生组织办事效率。 2.40 1.418 13.5% 10.6% 15.4% 23.1% 37.5% 

 
表 3 可见，对于“影响学生工作的公平性”这一条目，85.6%的调查对象持认同的态度，紧随其后的

是“残害学生干部队伍，拉低学生干部质量”，以及“影响大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以上三项条目

的容忍度均低于均值 2.01。而对于“打消学生的活动积极性”、“吸引、激励学生参与学生工作”以及

“提升学生组织办事效率”这三个观点，容忍度均高于均值 2.01。可以看到，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而学

生对成长成才都抱有很大的需求，微腐败的发生，使得普通学生的利益得不到有效地保证，严重影响了

学生工作的公平性，故而调查对象对于影响公平性这一点具有最高的认可度。而学生参与校园活动主要

是出于个人兴趣、活动经历等这类主观因素，微腐败对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不大。 
高校学生对于“腐败有益论”态度暧昧。将微腐败影响的容忍度由低至高排序，可以看到，高校学

生对于“微腐败会吸引、激励学生参与学生工作”、“微腐败会提升学生组织办事效率”这两个“腐败

有益论”的容忍度为 2.29、2.40，远高于平均值 2.01。公婷、王世茹在对香港的腐败政治文化研究中提

出，调查对象对“腐败有益论”的认可度越高，其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就越高[5]。越相信腐败可以提高组

织效率的，对腐败行为的接受程度也会越高。同时，从数据上来看，对于微腐败的正向影响越认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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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对象越倾向于不采取积极的反腐行动，面对微腐败行为时，也更倾向于不举报，特别是在没有涉及到

个人利益的情况下。 

3.2. 社会身份与经济水平对高校学生微腐败容忍度的影响 

针对腐败容忍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纷繁复杂，由于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为高校学生，基于这个群体，

我们选择一些基本因素进行收集测量，如性别、年级、学科门类、政治面貌、生活费、成绩排名、是否

为学生干部等，分析这些因素对其微腐败容忍度的影响。通过单因素 ANOVA 检验，仅有社会身份(是否

为学生干部)以及经济水平(生活费)与微腐败容忍度存在显著差异。 

3.2.1. 社会身份对微腐败容忍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相较于普通学生，有学生干部经历的高校学生，其微腐败容忍度更高。相较于其他形式

的微腐败行为，学生干部更能接受“利用干部身份参与评优评先”，而普通学生对该行为的态度与其他

一样，依旧呈现出较低的接受度。学生组织将学生干部汇聚于一起，形成了一个任务组织，使得学生干

部拥有了不同于普通同学的社会身份。这个社会身份在帮助个体拥有“自我归属感”的同时，也区分出

了“非我”的概念。“学生干部”的身份在认知上对学生进行了分类，让人们在主观上感受到彼此之间

的不同，从而对自己所在的群体、组织产生了认同感，成为了“自己人”。这种认同感造成了给内群体

较多资源以及正向评价的现象，而对外群体成员则分配较少资源，同时给予相对来说较为负面的评价[7]。
学生干部长期处于学生组织中开展学习与工作，这种与普通学生群体的划分，使得其形成了对所在组织

的认同后感，因此会偏向于保持和维护所处社会群体的形象与外在表现，对微腐败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

同时，受到组织风气、周围人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学生干部对于微腐败行为的容忍度也会有相应的提升。 

3.2.2. 经济水平对微腐败容忍度的影响 
通过单因素 ANOVA 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水平与微腐败容忍度在 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统计学意义上

的显著差异，且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水平高的学生，对于微腐败的容忍程度更高。这与宏观研究

所发现的不同。宏观上，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公众对于腐败的容忍度

更低，即经济水平与腐败容忍度之间呈负相关。而通过对高校学生个体的研究，我们发现，高经济水平

的学生，相较于低经济水平，其微腐败容忍度更高高，对于公平公正的要求降低，对于微腐败行为也持

较为暧昧的态度，而非谴责与抵制。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总体上呈现出腐败零容忍的趋势，但对于反腐

斗争的未来不甚乐观，也不够自信；在微腐败具体形式的接受程度上，高校学生更不能容忍违背学生干

部宗旨(服务学生)以及涉及到经济因素的微腐败行为。进一步对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后发现，相较于普

通学生，有学生干部经历的高校学生，其微腐败容忍度更高；经济水平更高的学生，其微腐败容忍度也

更高。一方面，学生干部长期处于学生组织中开展学习与工作，这种与普通学生群体的划分，使得其形

成了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感，偏向于保持和维护所处社会群体的形象与外在表现，对微腐败行为进行合理

化解释[8]。此外，一般理解下，出于对既有利益的保护，高经济水平的群体常呈现出高微腐败容忍度，

其对于公平公正的要求会适度降低，对于微腐败行为也持较为暧昧的态度，而非谴责与抵制[9]。 
高校学生的微腐败容忍度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认知，来源于自己在平时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态度与主观规范等其他变量共同影响着行为意

图，行为意图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因而态度与行为之间存在一致性[10]。可见，微腐败容忍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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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指导着高校学生的行为，而这行为中，既包含实施微腐败行为，也包含积极采取反腐

行动[11]。 
高校学生所代表的青年群体，是反腐行动的生力军，是国家的未来。高校学生趋近于腐败零容忍的

态度，一方面折射出了我国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成果，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当代大学生对反腐工作

的决心和信心[12]。但必须指出，腐败容忍度作为一种主观认知，会随着个体的经历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

随之变化，如何保持住高校学生的低微腐败容忍度，需要各方支持来构建积极有效的反腐环境。从个人

层面来说，高校学生应建立公民意识，强化主人翁精神[13]；从学校层面来说，应给予学生自由讨论社会

政治问题的公开课堂，加强廉政教育；从社会层面来看，加大反腐力度，肃清腐败风气，既要严打“大

老虎”，也绝不放过“小苍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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